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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議程 

 

時 間：113 年 06 月 19 日(三)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龍山藝廊 

主 席：游校長春美                                      記錄：朱崴慈 

出席人員：全體教職員工及家長代表（如簽到冊）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會長致詞(略) 

參、 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一) 本學期各項教學及學習活動成果豐碩，摘錄如下： 

        1.四年四班簡若安通過 112年閩南語基礎級認證、客語基礎級認證，五年二班張樂 

          懷通過 112年原住民語中級認證。 

        2.六年二班黃睿誼同學參加第十七屆聯合盃作文比賽初賽榮獲佳作。 

        3.四年五班王曦薇同學參加 113年度桃園新住民語文說故事暨歌謠競賽榮獲歌謠組 

          入選，參加 112學年度活力新世代歌謠暨說故事大賽，進入全國總決賽，感謝黃 

          怡貞泰語老師指導！ 

        4.孫珮珊老師榮獲桃園市 113年度師鐸獎殊榮。 

          陳世杰老師及黃俊賢老師榮獲桃園市 113年度中小學與公(私)立幼兒園優良教育 

          專業人員。 

          莊庭懿老師榮獲桃園市 113年度杏壇新星初選。 

          朱柏蒨老師及楊子萱老師榮獲桃園市 113年度優質代理教師。 

        5.曾惠敏老師、陳玉玫老師通過 112年閩南語中高級認證。 

        6.113年桃園區語文競賽成績亮眼： 

          (1)五年六班賴彥丞榮獲學生組國語字音字形第一名； 

          (2)五年七班古亮吟榮獲學生組國語演說第四名； 

          (3)翁林煊主任榮獲教師組客語演說第一名； 

          (4)于欣怡老師榮獲教師組國語演說第一名；  

          (5)沙兆翎老師榮獲社會組國語演說第六名； 

          (6)邱顯台老師榮獲社會組寫字第二名。 

        7.恭喜六年二班蔡秉峰、許丞翔、余俊諺，六年五班陳炘同學榮獲國語日報小作 

          家，可喜可賀! 

   (二) 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1.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113學年度計有「龍山學習啟航」、「歐~元氣迪斯!」及 

         「作伙來讀冊」三個社群。 

        2.辦理教師研習活動：04/17【刻在你心裡的名字】及 05/29【教師專業社群成果發 

          表】等二場教師增能研習。 

   (三) 辦理學生學習照顧相關班別： 

       1.課後照顧班：本學期開辦 6班，感謝于欣怡老師、張瓊云老師、莊庭懿老師、李學 

         詩老師、呂玉梅老師、洪于珊老師、黃宛琦老師、李品萱老師、林秀美老師、王巧 

         孟老師、楊宇軒老師、鄭玉秀老師及朱柏蒨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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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習扶助班：本學期開設 11個班：提供二~六年級學習低成就的學童，給予國語、   

         數學及英語方面的加強教學；感謝沙兆翎老師、孫珮珊老師、黃宛琦老師、李叔 

         穎老師、楊子萱老師、于欣怡老師、張瓊云老師、洪麗君老師、陳育樺老師、 

         鄭雅琪老師、李宜珊老師及鍾超晨老師協助授課。 

    (四)本學期辦理多元學習活動： 

       1.桃園市立圖書館行動圖書車到校服務。 

       2.故事志工進班說故事，計有一年級 7個班、二年級 5個班。 

       3.辦理三年級講座:臺灣青年交響樂團-弦樂四重奏 

       4.辦理四年級講座:創價協會 行動美術館及 SDGs。 

       5.辦理六年級校園見台灣講座:張正老師-東南亞冒險。 

       6.辦理科普書展，學生優游於閱讀並了解基礎的科學，分享科學知識奧妙。。 

 

               ~~~祝福與會家長身體健康、闔家平安；全體同仁假期愉快~~~ 

二、學務處 

  感謝各位老師的配合及學務處同仁的努力，各項業務順利推動，謝謝大家！ 

    (一)各項生活教育、正向管教、交通安全、法治教育、環境教育、體育活動、健康促 

進、衛生保健、營養教育、營養午餐、幸福早餐各項業務持續進行。 

        1.五、六年級反毒入班宣導 

        2.交通安全入班宣導 

        3.龍安派出所入班法治教育宣導 

        4.四、五、六年級進行 CPR急救教育 

        5.正確用藥宣導；環境教育宣講 

        6.五、六年級生理衛生講座 

        7.登革熱防治宣導 

     (二)辦理學生多元展能及教育活動： 

        1.模範兒童表揚活動 

        2.學生自治市小市長選舉交接完成 

        3.牽手進劇場活動 

        4.狂美音樂列車 

        5.租稅教育講座 

        6.歡送畢業生藝文競賽 

        7.健康促進藝文競賽 

        8.健康促進低年級跳繩比賽 

     (三)辦理線上兒童朝會-彙整各類主題簡報於線上兒童朝會進行教育宣導 

        1.樂活健康好體魄 

        2.權利公約好品格 

        3.美善龍山好兒童 

        4.健促環教樂學園 

        5.生命探索樂悠遊 

     (四)參加各項競賽表現優異： 

 112年桃園市桃藝盃太鼓大賽：龍山太鼓隊榮獲優等，感謝麥舒婷教練和林宜慧

小姐指導。 

 113年度桃園之光表揚學生 502張樂懷 

 112年桃園市捷豹理事長盃五人制足球錦標賽低年級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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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 APP亞洲漿紙盃五人制足球錦標賽低年級組亞軍 

 112年桃園市中小學校聯合運動會 

1. 六年四班卓楷潔-榮獲國小女生甲組 200公尺混合式第三名、100公尺蝶式第

六名 

2. 四年三班楊芯菱-榮獲國小女生乙組 50公尺蝶式第五名 

3. 三年七班邱方睿-榮獲國小男生乙組 4×5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一名、50公尺蛙

式第四名、100公尺蛙式第五名 

 113年桃園市長盃擊劍錦標賽 

1. 五年一班李昱誠榮獲高年級銳劍季軍 

2. 二年六班張苡恩榮獲低年級銳劍季軍 

 113年桃園區國中小市運代表隊選拔賽 

1. 六年四班卓楷潔-榮獲國中女生組 200公尺蝶式第三名、100公尺蝶式第四

名、200公尺蛙式第五名、200公尺混合式第五名 

2. 四年三班楊芯菱-榮獲國小女生組 100公尺蝶式第三名、50公尺蝶式第四名、

100公尺仰式第六名 

3. 三年七班邱方睿-榮獲國小男生組 50公尺蛙式第二名、100公尺蛙式第五名、

100公尺蝶式第六名 

4. 五年五班林禹曄-榮獲國小男生組壘球擲遠第五名 

5. 五年八班阮喬恩-榮獲國小女生組 200公尺第八名 

 113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足球錦標賽國小低年級組殿軍 

 (五)辦理教師研習： 

          1.6/5(三)交通安全研習 

          2.6/12(三)教師 CPR研習 

      (六)一~五年級戶外教育如期舉行 

      (七)有關傳染病防治措施，都依據最新公文隨時轉達訊息，感謝全體同仁共同進行各 

          項衛生維護及清消工作。 

      (八)有關營養午餐，感謝午餐承辦、衛生組、生教組協助營養教育及午餐管理等；感 

          謝總務主任及出納組協助廠商罰款及午餐相關作業。特別要感謝各班導師每日辛 

          苦指導學生營養教育與食品衛生安全問題。 

 

本學期學務處各項工作計畫與業務推展非常感謝全體親師生共同支持與配合、

各處室互相支援；感謝家長會與志工隊夥伴的後援與協助。最感謝最佳拍檔學務處

夥伴，生教組、訓育組、體育組、衛生組、健康中心、幹事在各項業務上都能互相

支援！感恩一切！ 

在此祝福大家假期愉快、平安健康！ 

 

三、總務處 

  （一）春風樓拆除及整建說明:工程進行中，預定竣工日:114年6月2日。 

  （二）配合「春風樓拆除及整建工程」將另設一處「公共藝術設置」。 

   (三) 已完成相關工程及財產購置。 

      1.新民樓電梯工程。 

      2.韻律教室地墊及防撞墊裝設。 

      3.司令台音響設備更新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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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年冷氣裝設(9台): 

        (1)韻律教室1台。 

        (2)桌球室(表演藝術教室)共4台。 

        (3)龍山藝廊(美勞教室)共2台。 

        (4)校史室(語言教室)2台。 

        (5)完成112年度龍山國小互動觸屏設備增購:已達成班班及專科教室有觸屏。 

  （四）正在進行工程: 新民樓旁雨遮及地坪整建。 

  （五）例行性採購持續辦理： 

        「幸福早餐採購擴充」、「美勞材料採購」、「畢業紀念冊採購」、「112學年度六 

          年級戶外教育」及「113學年度午餐餐桶採購(擴充)」。 

  （六）若有獲補助將提出申請進行的採購案：「新民樓廁所」、「跑道更新」。 

  （七）本校暑假校園開放時間如下： 

      1.暑假之平日：5時30分~6時40分及16時30分~20時20分。 

      2.暑假之例假日：5時30分~19時。 

      3.若有校園工程，學校為保護人員安全，得暂停開放。 

   

        總務處全體祝福事事順心、闔家平安健康及祝福所有同仁暑期愉快! 

 

四、輔導室 

    (一) 本年度家庭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等宣導活動 

       1.3/23(六)親職教育日活動班級闖關、園遊會，感謝各位老師與家長的積極參與。學 

         校是家庭教育延伸，家長與學校密切合作才是孩子最大的幸福與保障。 

       2.孝親月系列活動及性平有獎徵答活動，感謝各班老師的指導與學生踴躍的參與。 

       3.4/24（三）辦理家庭教育到校宣講研習，感謝長庚國小謝明杰校長到校擔任講師， 

         及各位老師的踴躍參與。 

       4.5/17辦理弘道老人基金會扮(伴)老體驗活動，感謝307及607師生共同參與。 

       5.本學期亦完成專輔老師入班進行性平尊重與人際溝通等情感教育課程，感謝兩位專 

         輔教師及各班導師的協助配合。 

    (二) 特教宣導與服務 

       1.辦理本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部分，感謝各班導師、資源班老師及玉秀老師協助心 

         評作業： 

         新生送鑑定8人，疑似生5名，非特生3名。 

         校內生送鑑定3人，確認生1名，疑似生1名，非特生1名。 

       2.六年級身心障礙學生轉銜部分，感謝特教組長及資源班老師的協助，帶隊至各學區 

         國中辦理轉銜，確保學生權益。  

       3.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導師編配，感謝校內老師的協助，讓身心障礙學生獲得更多的支 

         援與服務。 

 

  ＊輔導與特教工作需要大家的用心投入、協助與配合，尤其是班上有身心障礙學生的導師， 

    加倍辛勞，無限感恩！讓我們一起以愛關照學生，成就學生的未來，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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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 113學年度常態編班作業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3.3.11桃教中字第 1130019144號函辦理。 

        (二)本校應依前揭規定訂定「常態編班辦法」(附件一)，並提交校務會議討論。 

    擬辦：提請校務會議討論，經決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 

 

    案由二：修訂「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附件二)一案，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 

         (二) 依據 113.4.3 桃教學字第 1130040925 號函辦理。 

     擬辦：提請校務會議討論，經決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 

 

    案由三：訂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規範」。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3 條第 1 項略以…僱用受僱者 30 人以上者，應訂定 

性騷擾防法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依「性騷擾防治

法」第 7 條略以...組織之成員、受僱者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 30 人以上者，並應

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且公開揭示之。 

         (二)112 年國內 Me too 性騷擾事件引起關注，政府立法及中央主管機關修訂了與性 

            騷擾有關的諸多法令及指引。重點相關法令檢視，訂修內部規範。 

     擬辦： 檢附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規範草案(附件三)。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 

            實施。本校 107 年原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申訴懲戒辦法停止適用。 

 

案由四： 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教師服務規約第三點修正案(附件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 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3 年 3 月 12 日桃教學字第 1130021129 號函，「校園 

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38 條規定「(第 1 項)學校應依本準則內容，訂定校園

性別事件防治規定，並將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納入校長及教職員工聘約及學

生手冊。」 

    擬辦： 配合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修正本校教師服務規約第 3 點，於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伍、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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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會 

 

教務主任                          校長 


